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
投标工作通知

各院系部：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关于组织做好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投标工作的通知》（社科规划办通字[2013]1号）的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标工作总的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工作部署，深入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大力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着力推出有实践指导意义、有决策参考价值的重大成果，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库作用，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二、招标数量和资助强度

本次重大项目招标共确定60个课题研究方向，每个研究方向原则上确立1至2项中标课题；资助经费根据课题研究的实际需要确定，一般为每项60-80万元。
    三、首席专家、子课题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的资格要求
1、首席专家只能为一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局级以上（含）领导职务。
2、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不能作为课题首席专家投标新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3、首席专家不能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或课题组成员参与本次投标的其他课题。子课题负责人只能参与一个投标课题。课题组成员最多参与两个投标课题。
4、首席专家和子课题负责人必须有丰富的、与投标课题相关的前期研究成果。

四、投标课题要求
　　1、本公告发布的招标选题均为研究方向和范围(附后)，投标者要据此设计具体题目。题目设计不能宽泛，要体现问题意识和有限研究目标，突出实际应用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特别是子课题设计不能大而全，要抓住几个关键问题，体现针对性。子课题数量一般不得超过5个。
2、投标者要紧紧围绕重点问题深入实地调查，加强战略性思考，开展前瞻性研究，预期研究成果必须具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特别是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必须以真实可靠的数据案例为基础，努力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完成时间一般为2年。

五、投标纪律要求 
　　1、投标者要发扬严谨求实、注重诚信的学风，自觉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严格遵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管理规定。凡有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违规违纪等行为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参评资格；如果中标，一律撤项，五年内不得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子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子课题负责人须在《投标书》上签字，否则视为违规申报。如果中标，子课题负责人一般不得变更。 

3、投标者可根据课题研究内容提出2名以内建议回避评审专家，课题评审组织者将根据评审工作的实际需要予以考虑。
六、申报材料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投标申请书》：计算机填写、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一式六份（1份原件，5份复印件）。首席专家的联系方式、建议回避评审专家的相关信息，须在《附表》中填写，并夹在《申请书》原件中，不要在《申请书》数据表中填写。
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投标材料汇总表》一份。

3、上述两种材料（含附表）的电子版。其中，《申请书》的word文件以“申报单位+首席专家”的形式命名。

七、报送时间、地址

请务必于2013年4月10日前将《投标申请书》送至科技处项目管理一科。并将电子版发送至linqg@cup.edu.cn，邮件主题请标注“重大项目（第一批）”字样。

联系人：林青国
电  话：89733253
电子邮箱：linqg@cup.edu.cn
                                                  科学技术处
                                                 2013年2月22日

